
○○○（原名○○○）因從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，違反公

平交易法處分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.04.26. （九十）公處字第059號處分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90年4月26日

被處分人：○○○（原名○○○）

被處分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　　右被處分人等因從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，違反公平交

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左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處分人等不當寄發專利侵害律師函予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，逾越行

　　使權利之正當行為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，違反公平

　　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。

二、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

　　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。

三、被處分人各處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一、緣○○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○○公司）生產製造之「○○」，係於八

　　十八年四月六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出專利申請（八十九年四月十

　　一日取得專利證書，專利期間自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００年

　　四月二十二日），並於市場上推出此新產品，因與被處分人等創作、

　　經銷之產品「○○」同名，但在構造、原理、功能、功用……等並不

　　相同；惟日前○○公司卻接獲被處分人等共同委由○○○律師寄發之

　　存證信函，受文者尚有○○公司之交易相對人○○有限公司（以下簡

　　稱○○公司）及○○學校（以下簡稱○○學校），導致前揭交易相對

　　人對○○公司產生不信任及不安全感，○○公司與○○公司原於八十

　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就消防逃生梯簽約中約定工程款一０％訂金乙節，

　　至今（本會收文日期為八十九年四月五日）沒有下文，更別說雙方約

　　定於八十九年二月十日動工之事。○○公司自接獲系爭存證信函後，

　　亦透過○○事務所函發存證信函予被處分人等，惟迄今（本會收文日

　　期為八十九年四月五日）都沒有得到被處分人等任何的回應。被處分

　　人等爰被檢舉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。

二、經請○○公司到會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○○公司生產之○○與被處分人等產製之○○產品主要差異計有：

　　　1.被處分人等之產品有噴水，○○公司則無；2.被處分人等產品之

　　　滑道係由鐵板製成，○○公司則為圓管排列而成；3.被處分人等產

　　　品之坡度為固定式，且坡度較小，○○公司則為可調整變動坡度，

　　　且坡度較大；4.被處分人等產品無樓梯板，○○公司則有。

（二）○○公司之消防逃生梯係分三項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，目前已有

　　　一項發給專利證書（即○○），餘二項尚在公告中。○○公司另為

　　　證明其與被處分人○○○君（原名○○○）擁有之專利產品不同，



　　　乃請○○公會作專利侵害鑑定報告，其鑑定結論為：○○公司之「

　　　○○」與○○○先生所有之新型○○號「○○」專利案（公告編號

　　　：○○號）之申請專利範圍實質不同。鑑定日期為八十八年七月二

　　　十五日。

（三）被處分人等寄發系爭存證信函，未說明專利範圍，亦未附具專利侵

　　　害鑑定報告書，且發函前曾以電話告知○○公司不許再進行○○學

　　　校之業務工程；又系爭存證信函之受文者除○○公司外，尚有○○

　　　公司、○○學校、○○有限公司、○○○君；其中○○○君為○○

　　　公司實際負責人及「○○」專利創作人，○○公司、○○學校乃○

　　　○公司之交易相對人及潛在交易相對人；另○○公司原為被處分人

　　　○○公司之經銷商，為○○○君之兄長所經營，目前已與被處分人

　　　○○公司解除經銷契約。系爭存證信函造成○○學校之承包商○○

　　　公司與○○公司解除消防逃生滑梯合約，改由被處分人○○公司承

　　　作逃生梯業務。

（四）○○公司主要從事不銹鋼門窗、金屬牆板業務，逃生梯需有客戶訂

　　　作始從事打造，目前僅完成臺南縣○○鎮○○社區○○院一座（約

　　　八十六年完成），造價約新臺幣（下同）一百多萬元；被處分人○

　　　○公司係成立於八十七年，目前亦僅完成彰化縣○○院一座逃生梯

　　　，目前正積極開拓市場。

三、經請被處分人等到會說明並提供書面資料如下：

（一）被處分人○○○君係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取得新型第○○號專利證書

　　　，專利權期間自八十六年六月一日至九十七年一月三十日。被處分

　　　人○○公司經○○○君之授權，從事系項專利之製造、販賣，並有

　　　再為授權他人之權利，目前施作完工之個案計有八十八年的高雄○

　　　○、○○學校（八十九年施作）、彰化○○院（八十七年施作完工

　　　）等三個個案，其它尚有七十多個個案，正積極爭取交易機會中。

（二）被處分人○○○君擁有之「○○」專利，除在國內獲准專利外，同

　　　時在日本、大陸取得專利權。

（三）○○學校之○○工程原本係○○公司與○○公司簽約施作，經被處

　　　分人等共同具名寄發系爭專利函後，○○公司為避免麻煩，乃邀請

　　　雙方當事人（即○○公司與被處分人○○公司）進行協商，當事人

　　　同意由被處分人○○公司支付四十餘萬元予○○公司，○○公司與

　　　○○公司解約，另由被處分人○○公司與○○公司締約。

（四）被處分人等共同具名發函的主要原因，緣於○○學校逃生設備的設

　　　計係由被處分人等八十八年二月於該核做產品說明會，同年三月完

　　　成施工圖繪製，惟嗣後被處分人等發現系爭工程將由○○公司承作

　　　，方警覺專利遭仿冒之虞，惟被處分人等表示為減少法院訴訟，遂

　　　於同年八月以電話將系爭仿冒爭議告知○○公司，復於八十九年二

　　　月寄發存證信函告知○○學校、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、

　　　○○○君等，內容略謂：「茲據當事人○○○君以及○○公司共同

　　　派員來所委稱：『緣○○公司前經……○○專利權人○○○君之授

　　　權而有製造、販賣、使用該新型專利物品之權、並有再為授權他人

　　　之權利……』」、「緣○○○君與○○公司於日前查知○○○君以



　　　○○公司或是○○公司名義在未經○○○君或○○公司同意之情況

　　　下即私自為臺南縣○○鎮○○社區之○○院製造裝設○○。嗣於八

　　　十九年二月十一日○○○君及○○公司又查知○○○君……私自與

　　　○○學校新建工程之承攬人即○○公司就該新建工程中之逃生設備

　　　工程部分簽訂○○之次承攬工程契約……」、「準此而言，○○公

　　　司及其負責人、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、及○○○等人均有不法製造

　　　該新型專利物品之罪嫌，其行為人之行為已該當專利法第一二五條

　　　之刑責……爰特委請貴大律師代為函知○○學……等人士上情，併

　　　請彼等立即停止製造使用該新型專利物品……」，由於發函當時，

　　　○○公司對於○○學校系爭「消防○○工程」尚未施作，被處分人

　　　等無法據以送請鑑定，爰逕行寄發此一敬告函。

（五）本案系爭專利權爭議尚在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審理中。被處分人等

　　　為證明系爭專利權爭議，乃委請○○大學作鑑定，八十九年五月十

　　　日鑑定結果為…　貴公司所提供之待鑑實物（○○公司製造生產並

　　　安裝使用之螺旋滑梯實物照片四張），其主要結構特徵、功能均與

　　　新型專利第○○號「○○」專利內容實質相同，故待鑑實物應屬侵

　　　害專利權行為。

四、經請○○公司提供書面資料略以：

（一）○○公司係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與○○公司訂定「○○學校與

　　　活動中心消防○○工程」工程合約，其中施工規範第一條規定：本

　　　工程依甲方（即○○公司）圖說規範施工，如涉有專利侵權問題，

　　　一律由乙方（即○○公司）自行負責處理，與甲方無涉。另第二條

　　　規定：乙方簽約後應提供施工計畫書送審……等，審查核准後，合

　　　約始生效。

（二）○○公司於審核○○公司提供之施工計畫書過程中，八十九年二月

　　　十六日接獲被處分人等共同具名所發之臺中地方法院郵局存證信函

　　　第七五０一號，通知○○公司，○○公司恐涉侵害被處分人○○○

　　　君專利之嫌；同月十九日，○○公司以○○郵局存證信函第０六三

　　　一號覆文說明；被處分人等復於三月九日以○○郵局存證信函第八

　　　九０四號加強說明。至此，○○公司發現事態嚴重，有關○○公司

　　　施工計劃書之審查亦告暫停，○○公司與被處分人○○○君之專利

　　　產品雷同，而○○公司亦非專利權專家，實無以判斷是否有侵權問

　　　題，為避免涉訟遂進行協商之工作。

（三）○○公司乃於八十九年四月七日邀集被處分人○○公司及○○公司

　　　代表進行協商，協議結果為○○公司放棄與○○公司所簽之合約，

　　　由被處分人○○公司另行簽約承做，惟被處分人○○公司需自工程

　　　款中支付五００、０００元（其中四五０、０００元係回收○○公

　　　司備妥之材料、半成品，餘五０、０００元係補償○○公司之損失

　　　）予○○公司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：「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事業亦不得

　　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。」復按公平交易

　　法第四十五條規定：「依照著作權法、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



　　當行為，不適用本法之規定。」就寄發專利爭議律師警告信函予競爭

　　者之交易相對人而言，所謂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係指經法院一審判決

　　確屬專利權受侵害；將可能侵害專利權之標的物送請司法院與行政院

　　協調指定侵害鑑定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，或於警告函內附具非

　　司法院與行政院協調指定鑑定專業機構製作之鑑定報告，或於警告函

　　內敘明其專利權明確內容、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，使受信者得據

　　以為合理判斷，且發函前事禮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、進口商或代理

　　商請求排除侵害者。事業如踐行前述專利權正當行使之程序，即無違

　　反公平交易法之虞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本案系爭律師函稱：「茲據當事人○○○君以及○○公司共同派員來

　　所委稱……。」查被處分人○○○君（原名○○○）乃新型第○○號

　　「○○」之專利權人，另一被處分人○○公司係被授權製造、販賣商

　　揭專利，被處分人○○公司雖非專利權人，卻與專利權人○○○君共

　　同具名寄發律師函要求排除侵害，若有「不當」對外發布競爭對手侵

　　害專利權，即有可能造成不公平競爭情事，亦有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

　　之適用。

三、被處分人等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：

（一）查專利法規定之專利權人權利受侵害之救濟方法，在刑事訴訟方面

　　　得提出告訴或自訴，在民事訴訟方面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，並得於

　　　訴訟中為假扣押、假處分，其救濟方法規定齊備，專利權人自可循

　　　此救濟方法保護其權利；尤者，專利權人若選擇寄發警告信函行為

　　　，只要符合權利正當行使範圍，亦非公平交易法所禁。

（二）本案被處分人○○○君擁有新型第○○號「○○」專利，其專利期

　　　間為八十六年六月一日至九十七年一月三十日止，並授權予被處分

　　　人○○公司製造、販賣；另○○公司擁有新型第○○號「○○」專

　　　利，其專利期間為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００年四月二十二

　　　日止。

（三）查被處分人○○○君與○○公司專利權侵害爭議尚在臺南地方法院

　　　檢察署審理中，亦即法院尚未作成任何判決，且系爭律師函未附具

　　　任何鑑定報告（被處分人等雖委由○○大學作專利侵害鑑定，惟取

　　　得鑑定報告日期為八十九年五月十日，晚於系爭律師函發函日期八

　　　十九年二月十六日），函中僅略述「○○公司及其負責人、○○公

　　　司、○○公司、及○○○等人均有不法製造該新型專利物品之罪嫌

　　　，其行為人之行為已該當專利法第一二五條之刑責……爰特委託貴

　　　大律師代為函知○○學……等人士上情，併請彼等立即停止製造使

　　　用該新型專利物品……。」並未敘明專利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，使

　　　受信者無法據此判斷是否有侵權問題，被處分人○○○君系爭發函

　　　行為難謂係依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；復其發函予○○公司之

　　　行為，造成○○公司為避免涉訟影響工程之進行，遂出面協商，改

　　　由另一被處分人○○公司簽約承做，影響○○公司之交易機會，故

　　　○○○君系爭發函予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之行為已造成不公平競爭

　　　，具商業倫理之非難性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，違反公

　　　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。至於共同發函之另一被處分人○○公



　　　司，其函內固敘明為○○○君系爭專利之被授權人，並無引人誤認

　　　其為專利權人，惟按專利侵害與否具有高度之專業性，自應由專利

　　　權人及相關涉嫌侵害者，循法律途徑以定紛止爭，惟被處分人○○

　　　公司於○○公司是否侵害專利尚有爭議之際，不待爭議之確認，亦

　　　無諸如鑑定報告之資料足資為判，即逕與專利權人共同寄發警告信

　　　函，函中亦未敘明專利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，其共同發函行為並已

　　　造成競爭對手交易機會之喪失，其行為亦足論處為足以影響交易秩

　　　序之顯失公平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。

四、另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規定：「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，而陳述

　　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。」須事業陳述或散布足以

　　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係出於競爭上取得優勢之目的，始足當

　　之。查本案被處分人等共同具名發函之對象，僅限於○○公司、○○

　　公司及○○學校等，具確係源自於專利權之爭議，核其作為尚無實證

　　足證有主觀上之不當惡意，故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

　　，併予敘明。

五、綜上，被處分人等濫發專利警告函行為，已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

　　顯失公平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，經審酌違法行為

　　動機、目的、預期不當利益、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序、持續期間、所得

　　利益、事業規模、市場地位及以往違法情形等因素後，爰依同法第四

　　十一條前段處分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委員　黃宗樂

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六日

　　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
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行政院。


